法学院运动员注意事项
1、运动会开幕式上午，除24日上午有比赛任务外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在法学院观众台指定位置就座。

2、径赛、田赛提前20分钟检录，接力、集体项目提前30分钟检录

，检录未到者作自动放弃。

3、比赛检录时必须交验本人学生证或身份证。

4、运动员无号码布者，不得参赛。

5、比赛用鞋各单位自理,但必须符合规则要求。

6、期间运动员的后勤服务由学院学生会负责。
7、学院学生会联系人：王林18868126968
8、学院文体中心联系人：潘添雨13732224466  江凯15394228834
